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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开展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并实施动态管理
按照《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规范开展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工作，对于不符合资质标准的申请企业，一律不准予许可。全面推动安全评价机构动态管理，鼓励中介服务机构入驻“中介服务超市”和“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在线监管平台”，在“中介服务超市”实现安全评价机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收费标准、办理时限、客户评价“五公开”；在“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在线监管平台”实现区外安全评价机构来内蒙开展业务告知、安全评价时限跟踪和安全评价报告在线查询等功能。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将本部门认可的中介服务机构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范围，按照国务院有关“双随机、一公开”的规定实施监督检查，并确保每三年至少覆盖一次。对区外中介服务机构在我区从事跨区域技术服务的，及时核查其资质有效性、认可范围等信息，并对其技术服务实施抽查。
三、开展常态化联合监管
在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监督检查和事故调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和中介服务机构在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将有关情况及时纳入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
四、建立抽查制度
资质认可机关及其下级部门根据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提交的书面告知内容，定期、按比例监督抽查中介服务机构工作情况。
五、依法依规严格处罚
中介服务机构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违法情节，且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的，注销其资质，在监管部门网站予以公告，并纳入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中介服务机构资质注销后无资质承继单位的，要求原中介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对注销前作出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结果继续负责。
六、加强中介服务档案管理
明确中介服务档案管理要求，做到中介服务全过程溯源，开展中介服务时，必须如实记录过程控制、现场勘验和检测检验的情况，并与现场图像影像等证明资料一并及时归档，并按照有关规定在网上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
七、建立中介服务信息公开制度
督促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内部管理，严格自我约束；督促中介服务机构的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过程控制负责人按照法规标准的规定，加强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活动的管理；要求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必须具有与业务相关的二级以上安全评价师资格，并在本行业领域工作三年以上，项目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
    八、鼓励行业自律管理
支持发展中介服务的行业组织，鼓励有关行业组织建立中介服务机构信用评定制度，健全技术服务能力评定体系，完善技术仲裁工作机制，强化行业自律，规范执业行为，维护行业秩序。
九、加强警示教育
开展警示教育，教育引导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遵循科学公正、独立客观、安全准确、诚实守信的原则和执业准则，独立开展中介服务，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报告等中介服务结果负责。
十、规范收费标准
安全生产领域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等中介技术服务收费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管理的，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政策；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由委托方和受托方通过合同协商确定。督促中介服务机构主动公开服务收费标准，方便用户和社会公众查询。

